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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租车后被抵押
“租车人把我的车抵押给别人了，价

值七八万的车到现在拿不回来，可急死我
了!”22日上午，黄河二路渤海八路附近一
家汽车租赁公司老板赵女士说。年前，一
名20多岁的小伙子李某来租车，说是过年
回家用，留下了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交
了1000元押金之后开走了一辆车。5天之
内，李某按期交还了车并如数交上了租赁
费。

有了这一次良好的租车记录后，2013
年2月26日，李某又来到赵女士的店里租了
一辆车，租期还是5天。由于合同、手续都齐
全，赵女士放心地把车租给了李某。5天之
后，李某没有如期还车。赵女士打电话询
问，李某说有事需要多借几天，并把2000元
租赁费打给了赵女士。此后，李某又先后向
赵女士的银行卡上打上了1500、900、1700元
钱，截至4月3日，加上押金，李某一共给了
赵女士7100元钱，车却一直未还。

赵女士说，从4月3日开始，李某就不
交租赁费了，赵女士多次催促，对方都借
故推脱。没过几天，赵女士就联系不上李
某了，电话不是不接就是关机。没办法，赵
女士想通过李某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他
家，却没想到地址不对，几经周折找到了
他家，他的家人告诉赵女士，那辆车已经
被拿去还钱，抵押给别人了。

由于每辆被租赁的汽车上都装有
GPS定位系统，很快赵女士找到了那辆车
的所在位置。对方承认那辆车被李某抵押
在他这里，但因为李某欠他的钱，所以要
交3万元欠款才能拿回车。对此，赵女士气
不打一处来：“他(李某)哪来的权利把我的
车拿去抵押，难道我的车还需要拿钱‘赎’
回来吗？”

租车手续简单
赵女士告诉记者，她开汽车租赁公司

8年多来，此前也发生过不少类似情况。

2011年，有个承租者也是租车不还，把车
抵押给了别人，无奈要不回车赵女士只好
向法院起诉，但那次抵押方在开庭前一天
让赵女士拿着相关证件取走了车，赵女士
因此撤消了起诉，“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这
次我还是打算通过起诉的方法把我的车
要回来。”

记者走访发现，赵女士的“难兄难弟”
还真不少，“我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一下
对租车市场的规范管理，对承租人的约束
也要加强。每年交纳一部分费用也没关
系，只要出了类似的问题可以有地方说
理、解决。”赵女士无奈地说。

22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汽车
租赁公司，多名公司负责人均表示自己公
司的汽车都曾有过与赵女士类似的经历，
但即使这样，多数公司的租赁手续还是较
为简单。

在城区黄河四路渤海九路附近一家
汽车租赁公司内，记者以租车的名义咨
询，公司负责人称租车只需要交纳2000元
订金和提供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就可
以，不需要别的手续；而在与之相邻的一
家除去订金提高1000元外，其余手续均与
第一家公司相同。

在黄河二路渤海九路一家汽车租赁
公司，公司负责人称租车除了需要交纳
1000元订金和身份证、复印件外，租车人
如果不是滨城区户口，还需要有一名滨城
区户口拥有者担保，否则不予租车；如果
租车者拥有滨城区户口，还需要提供房产
证复印件。

黄河八路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租赁
手续和该公司类似，公司负责人介绍作担
保的滨城区户口拥有者必须已经结婚、有
正式工作和房产，“我们也是没办法，之前
车辆被人抵押了几次后实在是害怕了，我
们不得不小心防备。”该公司负责人说。

有的不好立案
22日下午，记者联系了滨城区经侦大

队，一名警官告诉记者，这样的租车诈骗
近年来一直不少，但赵女士的案件因为只
牵扯到一辆车，不能确定李某是否是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所以不好立案。“我们在
2009年时立案集中处理过这样的案件，那
时候牵扯的被骗车辆较多，已经构成了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所以比较好处
理，这次的案件我们不好立案，只能建议
车主们向法院起诉。”

“在租车前，要多渠道地核对租车人
的身份信息、经济状况、信用程度，不能单
凭身份证、驾驶证就出租车辆。”该警官提
醒道，租赁公司要有正规的经营手续，可
以要求承租人提供担保方式或找好担保
人，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另外，最好在车
上加装GPS定位系统，一旦车辆被骗，可根
据有关信息寻找，减少损失。“同时我们也
希望他们可以联合起来，成立相关的行业
协会之类的，这样的话有问题可以集中处
理。”

近来，汽车租赁公司租出去
的汽车被抵押给第三方借款的
事情经常发生，那么贷款公司有
权扣留汽车租赁公司的汽车吗？
律师称，租赁出去的只是车辆的
使用权，因此车辆还是汽车租赁
公司的，贷款公司无权扣留车辆
抵消借款。

“承租者在租赁公司租赁车辆只是
取得租赁车辆的使用权，并没有处分车
辆的权利，承租者将租赁车辆抵押给第
三人的行为系无权处分；另外，根据法
律规定，车辆抵押需在车辆登记机关办
理抵押登记，未办理抵押登记，第三人
不能取得抵押权。据此，租赁公司拥有
对租赁车辆完全所有权，不受该抵押行
为的约束，第三人擅自扣押车辆的行为
系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山东永光
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俊朋告诉记者。另
外，胡俊朋律师表示，由于车辆登记车
主是租赁公司，若租赁公司没有到场或
者没有授权他人到场，车辆登记机关是
不能为其办理抵押登记的。

律师说法>>

贷款公司无权
以车抵贷款

▲李某留下的租车凭证，赵女士打算通
过起诉要回车辆。

本报5月22日讯 (通讯
员 张坤 记者 王晓霜)

近年来，滨州黄河大桥
收费站车流量明显增加，
日车流量平均在一万多
辆，部分驾驶员恶意冲卡、
假冒季票等方式逃缴通行
费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滨
州黄河大桥收费站联合高
新区公安分局、小营派出
所、交警三中队、武警二中
队、防暴大队联合开展“收
费、路政秩序整顿”专项治
理活动，为期六天。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
滨州黄河大桥管理处牵
头，联合高新区公安分局、
小营派出所、交警三中队、
武警二中队、防暴大队开
展，并成立专项治理联合
活动小组，主要查处车辆
超限超载、酒后驾驶、违章
行车、闯岗、假冒季票无理
取闹等行为，同时清理收
费广场闲杂人员和车辆，
治安人员每天不少于4次
巡逻，形成治安管理的长
效机制和有效管控。

活动从5月22日上午
启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8
日，为期六天。行动小组在
22日上午10:30—11:30、下
午5:30—6:30、23日上午7:
30—8:30、下午5:30—6:30
四个时间段内对过往车辆
进行现场检查，剩下的时
间采取随时随机抽查方
式。仅22日上午一个小时
的检查时间内，工作人员
就查出了10多个假证、假
季票、无证、无牌等违法、
造假车辆。

多部门联合整治

黄河大桥路政秩序

专项治理联合小组正在对通过黄河大桥收费站的车辆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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